
津滨教体〔2021〕40号

关于印发《天津市居住证持有人随迁子女

2022年在滨海新区接受义务教育

（小学阶段）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局属各小学，各开发区(泰达街）教育主管部门：

为落实《天津市居住证持有人随迁子女在本市接受教育

实施细则》要求，结合滨海新区实际，区教体局制定了《天

津市居住证持有人随迁子女 2022年在滨海新区接受义务教

育（小学阶段）的实施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

执行。

2021年 9月 27日

（此件主动公开）



天津市居住证持有人随迁子女 2022年

在滨海新区接受义务教育

（小学阶段）的实施办法

为落实《天津市居住证持有人随迁子女在本市接受教育

实施细则》要求，结合滨海新区教育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申请办法

（一）登记时间

2021年的 11月 1日至 30日（不含国家法定节假日）

（二）登记地点及辖区范围

登记地点：疫情防控期间，请各学校提供二维码，家长

网上预约登记，每周四、周五下午 2:00——4:00持“五证”

原件及复印件到学校现场核验。

辖区范围：各学校学区片

（三）核验时应提交的基本材料

1.在有效期内的居住证原件及复印件。

2.居住证持有人及其随迁子女的居民户口簿原件及复

印件。

3.居住证持有人及其随迁子女在本市合法居所的证明，

包括居住证持有人自有住房不动产权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或

者居住证持有人与配偶、父母、子女共有住房不动产权证书

原件及复印件，或者居住证持有人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原

件及复印件；已签订《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或《天津市

房产买卖协议》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提供《天津市商



品房买卖合同》或《天津市房产买卖协议》原件及复印件、

契税完税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4.居住证持有人在本市的务工就业证明：（1）个体经

营的居住证持有人提供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件、在本

区的社会保险缴费凭证原件及复印件；（2）企事业单位务

工的居住证持有人需提供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或确立劳动

关系存在的有效证明、在本区的社会保险缴费凭证的原件及

复印件；（3）灵活就业的居住证持有人需提供工作单位开

具的就业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并提供在本区的社会保险缴费

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5.本市或原户籍地卫生部门签发的随迁子女儿童预防接

种证原件及复印件。

二、特别说明

（一）申请一年级入学的年龄规定：截止入学当年 8月

31日出生的年满6周岁的天津市居住证持有人随迁子女。(超

龄儿童，学校将通过全国学籍网核查，确保无学籍号方可登

记)

（二）申请其它年级转学的应具有对应年级的全国学籍

号（六年级除外），学校将在全国学籍网核查。已经在本区

域就学的随迁子女，确因住房产权发生变化方可受理转学。

（三）居住证持有人持“五证”只能到所对应的一所学

校申请登记。依据滨海新区现有学位情况，以下学校因学位

短缺不受理持有“租房五证”的随迁子女预约登记，请家长

及时调整租房地址，到所对应学校预约登记。

塘沽区域：实验学校、浙江路小学、宁波里小学、上海道小



学、二中心小学、草场街小学、一中心小学、朝阳小学、博

才小学、三中心小学、紫云小学、云山道小学、远洋城小学、

育才学校

汉沽区域：盐场小学、中心小学、体育场小学、河西一小

大港区域：大港二小、福源小学、东城小学

如家长调整租房地址有困难，教体局将提供有空余学位

的学校供家长预约登记。

塘沽区域：新港二小、盐场小学、河头小学、于庄子小学、

善门口小学、新城小学、刘南小学

汉沽区域：茶淀小学

大港区域：上古林小学、滨湖学校

（四）港澳台适龄儿童父母双方均为境内非津户籍的，

拟就读的港澳台学生参照此办法进行学位预约。

（五）居住证持有人要确保所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如发

现有弄虚作假行为将取消其子女入学资格。

（六）滨海新区教体局将依据每年 11月申请登记的有

效数据进行统筹安排。先统筹解决持有“住房五证”随迁子

女的学位。若出现空余学位且又不能完全容纳所有“租房五

证”随迁子女入学需求时，将通过随机派位确定部分持有“租

房五证”随迁子女的学位。随机派位未成功的“租房五证”

随迁子女做好回原籍入学的准备。一年级入学录取结果于转

年 7月第一周由录取学校通知家长。转学录取结果将于转年

8月下旬（开学前一周）由录取学校通知家长。

抄送：各开发区管委会、泰达街

天津市滨海新区教育体育局办公室 2021年 9月 27日印发


